
 

关于 2022年襄阳市本级预算绩效工作 

开展情况的说明 

 

一、强基础、聚合力，做到“三个优化” 

一是优化工作流程。整合绩效管理科、预算编审中心工作

职能，明晰岗位职责，推动绩效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明确各

业务科室内部管理规程，优化工作流程，形成相互补充、共同

发力的绩效管理模式。 

二是优化管理制度。建立“1+10+N”的管理制度体系，印发

《关于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配套出台 10

余项管理制度，每年结合实际制定绩效目标评审方案、绩效评

价实施方案、财政重点评价工作考评方案。 

三是优化指标体系。初步完成了市科协、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规局、市人社局等部门的绩效指标标准体系建设，收录绩

效指标 1117 项，部门领域绩效指标设置从“填空题”变为“选择

题”。 

二、强管理、促融合，严把“四个关口” 

一是严把事前绩效评估关。对新增 500 万元以上的重大政

策项目和市级所有政务信息化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并给出

预算建议。对信息化类项目，采取技术、绩效、投评“三评合一”

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对一般预算项目，采取绩效与预算联合



评审方式，并根据需要聘请专家参与，提高公信力。2022 年共

评估项目 40 个，申报预算共计 5.12 亿元，审减 1.96 亿元，审

减率达到 38.28%。 

二是严把绩效目标编审关。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编制的前

置条件，在编制审核部门年度预算时，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

定目标”的原则，安排所有部门和预算单位同步编报项目支出和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同时，聘请专家对绩效目标进行集中评审，

评审未通过的坚决不安排预算。 

三是严把绩效运行监控关。定期开展绩效运行监控，提高

预算执行效率。2022年，对市本级 2118个项目实施预算绩效监

控，对未达到支出进度要求或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及时进行预

警，督促相关部门整改和纠偏。四是严把评价结果应用关。对

自评预算执行率低于 70%和高于 130%的项目，要求项目单位说

明原因并加以整改。将 2022 年开展的 35 个重点项目财政评价

结果全部反馈至预算部门进行整改，并应用于 2023年预算编制

工作，共调减 2023 年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 1.16 亿元。 

三、强质效、拓广度，实现“三个延伸” 

一是延伸至四本预算。在对一般公共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评

价的基础上，探索开展了对社保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绩效评价，推动“四本预算”绩效评价全覆

盖。其中，对社保基金，从预算安排、管理执行、使用效益三

个维度设置指标，重点评价政策落实、收支管理、社会效益三



个方面，对发现的基金使用不合规、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未达标

等问题，已督促整改并得到较好解决。 

二是延伸至各个城区。制定《襄阳市市区财政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从 2021 年开始，

对各开发区财政预算开展绩效评价，对发现的预算编制不够精

准、预算刚性约束力不强、项目支出绩效不好等问题，已及时

反馈并督促整改。 

三是延伸至跨年度全生命周期。对重大政策、项目探索开

展跨年度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完善预算分年度安排机制，实

现预算跨年度平衡。目前，已对信息化项目、人才专项、科技

专项、PPP项目等 33个重大政策、项目开展跨年度全生命周期

绩效管理，涉及财政资金 26.5亿元。 


